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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教务部文件

教通字〔2024〕22 号

〇

各学院：

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，现启动二〇二四届本科学生毕业资

格审核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学籍清理工作

（一）学籍清理原则

二〇二四届本科毕业生，基本修业年限为四年的学生，执行

2020 级《南开大学本科学生学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学则》”）及 2020

级培养方案；基本修业年限为五年的学生，执行 2019 级《学则》

及 2019 级培养方案。其中超出基本修业年限的学生可以执行入

学年级或降入年级的《学则》及培养方案，二选其一，必须完全

按照所选年级执行。

（二）延期及提前毕业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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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延期毕业申请

学校实行弹性学习年限制度，尚未达到最长学习年限的学

生，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，可申请延期毕业，申请延期毕业

的学生不参与毕业资格审核，转至下一年级就读：

（1）学生主修专业已获得的课程学分加上本学期已选课程

学分，未达到本人所在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应修学分要求的；

（2）学生主修专业修读情况不符合上述第（1）条条件，但

已获得的辅修课程学分加上本学期已选辅修课程学分达到颁发

辅修证书条件、未达到辅修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。

特别提醒：

（1）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

法》（学位〔2019〕20 号）及天津市学位办关于学士学位授予的

最新精神，毕业离校学生无法再返校修读辅修课程或单独申请辅

修学士学位。请尚未修满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应修学分总

数、希望取得辅修学士学位的符合延期申请条件的毕业生申请延

期毕业。

（2）休学学生不用办理延期。

2.提前毕业申请

在校时间尚未达到基本修业年限的本科生，已获得的课程学

分加上本学期已选课程学分满足本人所在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

应修学分要求的，可申请提前毕业。申请通过后，学校将视作应

届毕业生进行毕业资格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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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肄业清理

达到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学生，按肄业退学处理，学生需办

理退学，教务部为学生发放肄业证书：

（1）已获得的课程学分加上本学期已选课程学分满足肄业

条件、未达到结业条件，且没有办理延期手续或已达最长学习年

限的学生（即日起可办理退学）；

（2）已获得的课程学分加上本学期已选课程学分满足结业

条件，但未办理延期手续，且考试后未达到结业条件的学生（全

部考试结束后至学生离校前办理退学）。

特别提醒：

为确保学生尽可能的完成学业，建议尚未达到最长学习年

限、又难以满足结业条件的学生优先选择延期。

（四）申请流程

1.申请延期毕业的学生需填写《南开大学本科学生延期毕业

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，一式两份）：

（1）因主修专业申请延期毕业的，将申请表纸质版提交主

修学院（学籍所在学院）教学办公室审核。

（2）因辅修专业申请延期毕业的，将申请表纸质版提交辅

修学院教学办公室审核并签署意见后送回主修学院教学办公室。

（3）主、辅修均未修满需延期的，按主修专业申请延期即

可。

2.申请提前毕业的学生需填写《南开大学本科学生提前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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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，一式两份），将申请表纸质版提交学院教学

办公室审核。

3.延期毕业或提前毕业申请截止日期：3 月 27日（周三）。

申请截止后，如无特殊情况，本学期不再受理延期毕业、提前毕

业申请。

4.延期或提前毕业申请均由主修学院报送，各学院于 3 月 28

日（周四）前将《南开大学本科学生延期毕业申请表》《南开大

学本科学生提前毕业申请表》《延期或提前毕业汇总表》（附件

3）纸质版报送学籍学位与综合管理中心，《延期或提前毕业汇

总表》电子版发至：liuyan@nankai.edu.cn。

5.教务部汇总各学院延期毕业和提前毕业申请，经审核无误，

在学信网进行本科毕业生身份预审。

二、计划完成情况审核

（一）审核原则

计划完成情况审核是审核学生完成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应

修学分情况，如学生已获得的课程学分加上本学期已选课程学分

（包括在读课程）符合应修学分要求，则认定该生通过计划完成

情况初审。计划完成情况审核期间办理延期毕业的学生可从审核

名单中随时删除，不影响审核进程。

（二）计划完成情况初审

计划完成情况初审在教学管理信息系统进行，分为自动审

核、手动审核两步，由学院教务完成。各学院教务对所有毕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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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自动审核功能进行计划完成情况审核，自动审核不通过且修

读课程符合以下条件的学生，需进行手动审核：

1.特殊类型政策学生的免修或者替代课程（参军入伍学生、

港澳台学生、特招少数民族生、高水平运动员、艺术特长生、外

国留学生）；

2.校外交流学分认定课程、校内学分认定课程、转专业后认

定课程（校内课程应优先通过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完成网上认定）；

3.其他需手动审核情况。

手动审核通过的学生需在“院系意见”处简要填写手动通过理

由。

（三）审核结果确认及提交

学院将计划完成情况初审结果通知到应届毕业生，提示学生

登录教学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核对和确认。确认无误后，学院填写

《本科毕业生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 4），纸质版于 4 月 8 日（周

一）前报送学籍学位科与综合管理中心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

liuyan@nankai.edu.cn。

三、毕业资格审核

毕业资格审核将确定毕业生离校时的最终状态，审核结果包

括毕业、结业、肄业。

本学期仅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形势与政策、公能实践课程

的本科生，此三门课程成绩录入之后，即可进行毕业资格审核。

本学期尚有此三门课程之外其他课程的学生，须在期末考试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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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快将学生成绩录入系统，进行毕业资格审核。

学院填写《待考试及论文情况》（附件 5）（待考试学生范

围为《本科毕业生情况登记表》报送的待考试学生），成绩已合

格但尚未录入系统的还需提供《学分修满证明》（附件 6），无

待考试或待考试学分已修满，且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形势与政策、

公能实践通过即为毕业生。

根据学士学位授予时间，毕业生分为两批报送，6月 5 日（周

三）前报送的为第一批毕业生、7 月 1 日（周一）前报送的为第

二批毕业生，请将《待考试及论文情况》《学分修满证明》纸质

版报送学籍学位与综合管理中心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

liuyan@nankai.edu.cn。

四、学位审核

（一）学位审核内容

学位审核是对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生进行学位资格的核查

与确认，参照《南开大学本科学生学则》《南开大学学士学位授

予工作细则（试行》（南发字﹝2022﹞13 号），审核不授予学位

情形：

1.修读单学士学位学生，毕业时学籍所在专业的培养方案规

定的必修课不及格学分数（不含重修）累计达 20 学分（含）（留

学生为 30 学分），且学籍所在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的

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低于 2.0（不含）；

2.修读双学士学位学生，毕业时学籍所在的双学士学位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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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人才培养项目的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课不及格学分数（不含重

修）累计达 30 学分（含），且双学位依托的培养方案规定的所

有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低于 2.0（不含）；

3.受过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，在学业期满时，平均学分绩（不

含通识选修课）在本专业排名位列前 30%（不含）之后的；

4.在学位论文或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中存在严重学术不端

行为的。

（二）学位审核流程

1.学院初审

计划完成情况审核阶段及毕业资格审核阶段，均可以进行学

位资格审核。学院在审核计划完成情况的同时，可审核学生学位

情况。并将初审结果通知学生进行核对确认，确认无误后，学院

填写《本科毕业生情况登记表》。学院审核方法：

（1）教学管理-学生成绩查询-是否通过-未通过，可查询并

统计学生必修重修情况；

（2）教学管理-成绩管理-学分总览，可查询受留校察看学生

的专业排名和所有学生的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情况。

2.教务部复审

教务部根据学院初审结果进行复审。

3.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

教务部汇总复审通过名单，提交学士学位分组会及校学位评

定委员会审议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方可授予学士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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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颁发学士学位证书。

五、辅修证书与辅修学位审核

依据《南开大学本科生辅修管理办法》（南发字〔2021〕61

号），本届毕业生在校期间，修满主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应修

学分，同时获得辅修专业培养方案 30 学分（含）以上，颁发辅

修证书；在取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同时，修满辅修专业培养方

案规定的应修总学分，授予辅修学士学位。

辅修完成的学生填写《南开大学本科生辅修成绩单》（附件

7，一式三份），将成绩单纸质版提交辅修学院审核。

根据毕业生批次安排，辅修证书和辅修学士学位证书也分为

两批次发放。辅修学院填写《辅修证书与辅修学位审核情况》（附

件 8），并连同学生成绩单于 6 月 5 日（周三）、7 月 1 日（周

一）前报送学籍学位与综合管理中心，同时将《辅修证书与辅修

学位审核情况》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liuyan@nankai.edu.cn。6 月 5

日前报送的《修证书与辅修学位审核情况》随第一批毕业生发放

辅修证书和辅修学士学位证书，7 月 1日前报送的为第二批。

六、其他有关事项

1.各学院要严格按照《南开大学本科学生学则》《南开大学

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试行》及培养方案，审核学生毕业资格

及学位资格。

2.要提醒尚未达到最长学习年限、又难以满足结业条件的学

生优先选择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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